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四川公证

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私证”活

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防止纠

纷，减少诉讼，素有请私人作见证人的

习俗。涉及重大的事件，如买卖土地房

屋、分家析产、立遗嘱、继承财产、收养

子女、立嗣、借贷等较重要的权利义务

时，“恐口无凭”，都习惯采用“立契为

据”，同时举办酒宴邀请家族亲友、左

邻右舍和当地有名望的人为见证人，

以他们“中人”身份作见证，并在所立

的字据或契约上签名画押，证明这个

事实的存在。私证为防止日后当事人

产生民事纠纷，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但其证明效力很低，很难避免纠纷、减

少诉讼、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实

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私证逐渐

被国家公证机关作出的证明所代替。

宋朝宋开宝二年(969 年)，规定典、卖

田宅应于二月内请求验契验印，盖上

官府的“红印”、“过契”后，产权方能得

到确认。称为“红契”，亦称“官契”。这

是我国公证之萌芽。迄至民国时期之

征收局，田粮机构之“税契”，虽说略带

公证性质，但主管官署，旨在征收税

款，契据是否合法，有无朦混舞弊情

迹，他们并不重视，甚至无了解鉴别的

能力，一旦发生纠纷，即难凭此求得迅

速彻底解决。辛亥革命后，我国才出现

了公证制度。1913 年北洋政府发布的

《登记条例》，规定民商法律行为或事

实、不动产权者、法人或其他民事商事

团体者等等，经登记后有完全的公证

力。1920年10月31 日，首先推行于东

省特区法院(即我国东北三省特别区

域法院，设在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

横道河子等地)，受理中东铁路沿线居

住之数干俄人之间及此种外国人与中

国人之事件。1928 年，司法行政部呈

请国民政府准备“改定登记条例，使公



证性质藉以减息讼争”，并说“讼争之

事，苟有确切证明，难以翻复，则无谓

之争，自可减少。”1930 年，司法院草

签了《公证人法草案》并试行。1935 年

7月30 日，司法院颁布了《公证暂行规

则》四十七条。同年，司法行政部颁布

了《公证暂行规则施行细则》十八条，

规定地方法院设立公证处办理公证事

务；又颁布了《公证费用规则》三十条。

1936 年还公布了公证薄册书表格式

35 种。1937 年5 月，司法行政部令饬

全国各高等法院积极倡导，设法推进

公证制度。1939 年，司法行政部又通

令各高等法院转饬各地方法院，凡未

开办公证者，限期开办，已开办者认真

整顿加紧推进。1942 年，司法行政部

将积极推行公证制度列为本部的中心

工作计划之一，并于同年3 月19 日通

令各省高等法院遵照。凡尚未成立公

证处之地方法院，从同年7 月1 日起，

要分批成立，每三个月成立一批，两年

为完成期，要求于1944 年6 月底前完

成。1943 年3 月31 日，国民政府颁布

了《公证法》。同年12 月25 日，司法行

政部又颁布了《公证法实施细则》

(1944 年1 月1 日施行)。至1947 年，在

全国已达557 个地方法院建立了公证

处，该年即办证100686 件。

一、《公证法》在四川的实施

国民政府颁布的《公证法》和司法

行政部颁布的《公证法施行细则》，对

公证机构的设置、公证人员资格、业务

范围、办证程序、公证人员遵守的原

则、公证书记载事项及公证费征收标

准等方面作了较细规定。

(一)公证机构设置

根据《公证法》第一条规定，在四

川公证事务于地方法院设公证处办理

之。必要时，得于其管辖区域内适当处

所设公证分处。

(二)公证人员资格

根据《公证法》第二、三条规定，四

川公证人员含公证人和佐理员。在地

院设的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务。公证人

为荐任。佐理员为委任，辅助公证人办

理公证事务。公证人须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并经司法行政部遴选指定地方

法院推事兼充之：(1)经公证人考试及

格者。(2)具有推事、检察官任用资格

者。(3)曾任公证人，经铨叙合格者。

(4)曾执行律师职务，具有荐任职任用

资格者。(5)经教育部认可之国内外专

科以上修习法律学科毕业曾任司法行

政官办理民刑事件或法院书记官办理

记录事务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荐

任职任用资格或办理记录事务五年以

上具有荐任职任用资格者。佐理员之

资格，要求具有法院书记官任用资格

的人方可担任。公证处公证人有两名

以上者，以一人为主任公证人，负责处

理公证处一般行政事务，并督促公证

事务之进行。

(三)公证业务范围



根据《公证法》第四、五条规定，四

川公证事项分为法律行为和私权事实

两类。法律行为主要指：(1)关于买卖、

赠与、租赁、借贷、雇用、承揽、委任、合

伙或其他关于债权、债务之契约行为。

(2)关于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永佃

权、抵押权、质权、典权或其他有关物

权取得、设定、丧失及变更之行为。

(3)关于婚姻、认领、收养或其他涉及

亲属关系之行为。(4)关于遗产处分之

行为。(5)关于其他涉及私权之法律行

为。私权事实主要是指：(1)关于时效

之事实。(2)关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侵权行为、债务履行或不履行之事实。

(3)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无主物之先

占、遗拾物之拾得、埋藏物之发现、漂

流物或沉没品之拾得、财产共有或先

占之事实。(4)关于其他涉及私权之事

实。

按规定，公证人不得就违反法令

事项及无效之法律行为作成公证书。

(四)申请办理公证之程序

四川对公证书之作成与私证书之

认证，均须履行严格的申请办理公证

之程序。若不遵守其规定程序而作成

公证书或私证之认证书，皆不生公证

效力。申请公证或认证之当事人或其

代理人，均得以言词或书面为之，且当

事人或其代理人，应确系本人签名。公

证人作成公证如不认识请求人时，应

有公证人所认识的证人一人证明他实

系本人或令他提出相当的证明书。以

言词请求书，应由佐理员作成笔录并

签名后由请求人或代理人签名。请求

认证私证书，应提出私证书之缮本或

印本。代理人应提供授权书。请求人

为外国人时，可以由警察官署或该本

国领事出具证明书。请求人为不通中

国语言或聋哑人时，应当使通译在场。

请求人为盲人或不识字的人时，应当

使见证人在场。由代理人代为请求公

证时，应提供授权书并须按照前开的

办法证明他实系代理人本人。通译和

见证人应当由请求人或其代理人选

定。

(五)公证人员遵守的原则

根据《公证法》规定，公证人、佐理

员执行职务之回避，准用民事诉讼法

有关法院职员回避之规定；公证处职

员于经办事件，应守秘密；公证书应以

中国文字作成之。必要时得附记外国

文字或附译本。

(六)公证书应记载事项

根据《公证法》规定，公证人作成

之公证书，应记载请求人或其代理人

的陈述与之所见状况及其他实际体

验。公证书还应记载：公证书之字号、

本旨，请求人之姓名、性别、籍贯、出生

年月日、职业、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及其字号、居(住)所或法人或团体者

之单位名称；由代理人请求者，其事由

与代理人之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

月日、职业、身份证或证明之字号、居

(住)所及其授权书之提出；曾提出已



得第三人允许或同意之证明书者记其

事由及该第三人之姓名、性别、籍贯、

出生年月日、职业、居(住)所；该第三

人为法人或团体者应记明其名称；有

通译、见证人或证人在场者，其事由及

其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日、居

(住)所、职业，公证书作成之年、月、日

及处所等。

公证书应文名简明，字画清晰。文

字不得挖补，字句不得加、删或涂改。

公证人应将作成之公证书向在场人朗

读，经请求人或其代理人承认无误后，

在场人各自签名。违反规定之更正，则

不生效力。

(七)征收公证费用

四川各院公证处公证人，按当事

人申请就法律行为作成公证书或认证

私证后，应依照1936 年司法行政部公

布的《公证费用规则》规定之标准征收

公证费用。当事人申请就法律行为作

成公证书，并请求载明“应迳受强制执

行”的，按作成公证书应征费用的规定

标准加倍征收费用；当事人申请认证

私证书时，按作成公证书应征费用规

定标准减半征收费用。此外，还有特别

的规定。四川按司法行政部公布的《公

证费用规则》执行，主要是：公证书标

的价额(以国币元为单位)在：200 元

未满者，征收1．5 元；200 元以上500

元未满者，征收3 元；500 元以上千元

未满者，征收5 元；千元以上3000 元未

满者，应征9 元；3000 元以上6000 元

未满者，征收14 元；6000 元以上万元

未满者，征收19 元；逾万元者每千元

加收1 元，不满千元者亦按千元计

算。①《公证费用规则》还规定：当事人

申请契约之解除、遗嘱之撤销等作成

公证书者，征收费用2 元；当事人申请

就关于私权之事实作成公证书者，依

其事实之实验及证书之作成所需时

间，按每小时征收公证费1 元计算；当

事人申请就密封遗嘱为法定方式之记

载者，征收公证费2 元；当事人或其他

利害关系人申请阅览公证书原本或其

他文件者，每次收阅览费4角等。未规

定之公证费用事项，依其最相类似之

事项的规定征收费用。

二、公证制度的建立及发展

(一)公证机构

1938 年前，四川各地方法院均未

设立公证组织机构。1939 年7 月31

日，司法行政部，对于尚未办理公证之

地方法院，统限于该年底一律成立公

证处的指令下发后，在四川高等法院

的督促下，各地方法院才陆续建立公

证处。历年建立公证处之地方法院(不

含西康省)见表2—9。

① 据1939 年四川统计年鉴记载：民国26 年7 月成都县物价，米每斗2．25 元；清油10 斤2．25 元。



民国期间四川各地法院建立公证处情况表

综上所述，全川至1947 年共建公

证处和分处70 个，占该年全国557 个

公证处总数的12．5 % 。

(二)公证人员配备

1946 年四川45 个地院公证处的

人员统计，当时全省共有公证人员109

名，其中公证人61 名，佐理员48 名。到

1948 年6 月底止，四川各地院67 个公

证处的人员统计，全省公证人员已发

展到291 名，其中公证人162 名，佐理

员129 名，比1946 年增加一倍以上，一

般每个公证处都有3～5 人。当时指派

公证人员较多的地方法院有15 个，其

所配备的公证人员都在6 至8 人；指派

公证人员最少的有2 个，只指派公证

人1 名负责办理公证事务。其次，指派

2 名公证人员的地院有8 个。

三、公证业务活动

自1939 年起，四川各地陆续建立

公证机构开办公证事务，使公证业务

得到发展。

(一)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公证之实

益



1941 年司法行政部督促各地方

法院，要采取多种方法宣传公证制度。

成都、重庆、万县、涪陵、自贡等地方法

院，宣传公证制度不仅在城内，而且分

期前往各乡镇，召集地方士绅，反复晓

谕劝导，使人民了解：人民之法律行为

成立之初，或其他私权事实发生之始，

如依公证程序，请求法院作成公证书

或认证私证书，不但私权得有保障，且

可澄清证源，减少人民起诉之繁，而法

院复可免采证困难之苦，良法意美，便

利殊甚。如1946 年10月8 日，成都地

方法院给省高等法院的呈文中写道：

成都地方法院僻处城之北隅，于人民

请求公证多有不便⋯⋯，由于商会居

城之中，其地又为商人云集之所，为便

利人民起见，依《公证法》第一条规定，

拟在地方法院公证处置公证分处，逢

每周星期六下午派员前往办公，籍利

本市商民之需要。据原成都地方法院

公证佐理员宋廉元(现成都市法律顾

问处律师)介绍，1948 年，他在成都地

方法院公证处工作时，就是逢星期六

下午带上公证文书之印章和宣传资

料，到总府街商会所在地坐等办理民

众申请之公证事项的，同时向当事人

宣传公证制度的意义。

1947 年6 月3 日，南部县地方法

院的《公证与认证》刊物指出：(1)不论

你和他人发生何种法律行为或关于私

权的事实，都可以请求公证或认证。

(2)公证或认证了的文书，可以保障你

的权利，可以防止发生诉讼。(3)有了

公证或认证的文书，打成官司，可以胜

诉。(4)关于给付金钱的一类事项作成

的公证书，可以不打官司，直接申诉法

院强制执行之。据1948 年7 月1 日再

版的“小言”指出：“该院曾编辑《公证

与认证》一书，石印500 册散发民间以

来，前来本院请求公证或认证者，较往

年特多，而近五月来，打民事官司甚

至刑事者，却较去年为少，这不能不说

是推行公证制度之效力。因为凡经本

院作成的公证书或认证书，则具有法

律上绝对的永久的效力，持有这种公

证或认证私证书的，打成官司必定胜

诉。所以，他人自然不来和你打官司

了。为扩大宣传公证制度，再版石印

1000 册，广为散发。”遂宁、开县两地

方法院亦都编印了《公证浅说》、《公证

制度》及标语，送至县镇，转发保甲人

员，深入农村普遍宣传。遇有公证事

件，规定随到随办。同年12月31 日，宣

汉地方法院为推进公证制度，专门印

制了《公证要览》、《推进公证制度宣传

纲要》等。《公证要览》内容十分丰富，

有引言、公证之利益、效力、种类、申请

公证之事项、程序和公证书应交费用

等。《宣传纲要》十条，记有公证之业务

范围、申请公证的好处和应注意的事

项等。并在《宣汉民报》上刊登了《公证

要览》的有关内容。

1948 年10 月19 日，重庆地方法

院给省高等法院的呈文中说：由于推



行公证不力，虽迭于公众集会场所宣

达公证利益，而意存苟安，效力未著，

故派公证人王清操到院供职淬励宣传

劝导：(1)以报馆新闻方式发表刊登宣

传公证制度之实益。(2)请重庆市各影

戏院免费宣传公证制度。(3)印刷宣传

公证布告，张贴通衢要道及乡村保甲，

俾家喻户晓。(4)印刷公证说明书多册

散发。(5)聘请公证劝导员多名宣传劝

导等。

(二)开展公证竞赛活动

1939 年，全川只有成都、重庆两

地院开办公证事务，全年共办证89 件

征收公证费用963 元。1944 年，四川高

等法院针对上年全省公证事件不足千

件，征收公证费用仅14 万余元，成效

尚未著之状况，便将此项业务列为中

心工作，大力推行，该年办证数大有进

展，达2279 件，征收费用693000 元。同

年5 月，司法行政部制定各地方法院

《办理公证事务竞赛办法》下发，要求

自1945 年1 月1 日起，各地方法院之

公证处参与公证竞赛，每年举行一次。

一年内甲等法院(每月办公经费在千

元以上之地方法院)办理600 件以上、

乙等法院(每月办公经费不及千元之

地方法院)办理400 件以上者为上等；

一年内甲等法院办理400 件以上、乙

等法院办理200 件以上者为中等；一

年内甲等法院办理不及200 件、乙等

法院办理不及100 件者为下等。成绩

特殊者记大功，列上等者记功，下等者

视其情节予以记过或记大过之处分。

受奖人员系参与竞赛之地方法院院长

及承办公证事务之人员。全省从1945

年开展公证竞赛活动后，公证事件历

年续有进展。1945～1947 年，司法行

政部就 四川各地方法院每年4 月呈

报公证事件所列数字，对四川各地方

法院各年公证竞赛均依竞赛办法核定

等次，决定奖惩。

1946 年四川各地办理公证情况统计表



(三)巡回办证和聘请公证劝导员

1943年4月17 日，司法行政部以

训民字第2174 号训令下发各法院：

“凡未设有公证劝导者，可酌量聘请当

地公正士绅及征收机关之征收人员担

任公证劝导员，由劝导而来之事件，提

给10 % 奖金。”为了扩大证源，进一步

加速推行公证制度，1948年1月，司法

行政部第656 号训令开：查此次司法

行政检讨会议，西康高等法院院长李

永成提请办理巡回公证案称：“我国公

证制度自推行以来，成绩尚称良好，然

人民未遽以为便利者，以公证处设置

法院所在地，于乡居数十里或数百里

之人，有须公证事项以相去太远，耗费

甚钜，每多因此终止。”为改变此种状

况，李永成院长还提出：“乡民遇有公

证事件者，皆于该管乡镇集期之日办

理。”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后，四川

各地方法院先后开展了深入乡镇逢赶



场期巡回办证之活动。石柱地方法院

公证处成立后，他们多次出席县参议

会、行政会，宣传公证法令，派员参加

附近各乡镇月会，向与会者讲解公证

利益。同时，聘请本县有声誉之士绅为

公证劝导员，印制推行公证制度之白

话传单千余份广为散发。南部地方法

院，于1948 年9月15 日给省高等法院

的呈文中称：巡回公证是以节省请求

人之劳力与费用，确有助于公证事务

发展。该院推事、书记官下乡、赴临近

场镇办理公证事件，往返车船费及食

宿费均由职院预算内开支。下乡前通

知各乡、镇长及其代表，先期在大街鸣

锣，分令各保甲家喻户晓，于某天赶场

之日到场办证。逢场前一日派员先行

布置一切，届时携带白布红字之旗一

面，上书写：“四川南部地方法院巡回

公证组”之字样，同时带地院编之《公

证与认证》一书多册，还有石印之标

语，随时散发人民。该院还规定执达

员、录事及会计雇员，下乡必须完成劝

导公证5 件，并将此列为年考绩之优

劣标准。规定公证佐理员年必办证300

件，推事、书记官下乡每天必办证10

件，否则不按因公出差论等。遂宁地方

法院，于1948 年2月18 日给省高等法

院的呈文中也写道：为便利人民办证，

规定不分例假星期，凡有公证案件，随

到随办。边远乡镇公所请行公证事件，

先期通知，本院即派公证人员前往就

场镇集中办理。该院还制定了《巡回公

证暂行办法》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三个

月出发巡回公证一次，去前下发详细

布告，如期办理。该院在同年4月10 日

至17 日，巡回到横山、白马、东禅三乡

就地办证一周，就为群众办理买卖、典

当、赠与、收养、租佃、左掸(按：应为左

单，即用索偿凭证的左卷，亦称左联)

等公证事务19 件，其中公证13 件，认

证6 件。征收公证、认证费用685 万余

元，除去提奖68 万多元外，法院净收

617 万余元。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四川各地

公证业务逐年向前发展。1945 年度公

证3838 件，占该年全国办征总数的

17．2 % ，到了1947 年度，公证事件已

达10045 件，占该年全国办证总数的

9．9 % 。

第二节 人民共和国的四川公证

一、司法行政机关重建前的四川

公证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 年9 月3 日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

行组织条例》，把公证制度列为我国不

可少的一项法律制度。1954 年9月28



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

织法》规定，公证业务由司法行政机关

管理，单独建立公证处，或授权基层人

民法院附设公证室办理公证业务。四

川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上述法规后，

成都、重庆两市人民法院先后于1953

年5 月和1954 年9 月建立了公证处，

1954 年又有青神、彭山、丹棱、叙永、

遂宁、中江、乐至、安岳、内江、南充、西

充、广安、苍溪、平武等市、县人民法院

附设了公证室，有39 个市、县法院配

备了兼职公证人员，仅1954 上半年即

受理公证事件2376 件(不含重庆直辖

市和西康省)。1956 年7月，国务院批

准的《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

示报告》指出：“在直辖市和30 万以上

人口的市和侨眷较多的县人民法院附

设公证室，由省、市、自治区司法行政

机关授权人民法院院长负责领导。”同

年，董必武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指出：“公证制度是证明 机

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

制度，应该加速推行。”四川司法行政

机关建立后，公证工作得到进一步发

展。至1956 年底，全省已有85 个市、县

开办公证业务，配有专职公证人员58

人，兼职公证人员34 人。据统计，1955

年受理公证6524 件，其中公与私、公

与手工业合作组织、公与农业合作组

织、公与公私合营企业、公与公之间以

及公民之间的经济合同公证5993 件，

占公证总数的91．9 % 。1956 年受理

9441 件，其中经济合同公证5017 件，

占公证总数的53．1 % 。1957 年，由于

公私合营、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等原因，公证有所下降。1958 年受理

公证8587 件，其中经济合同公证3474

件，占公证总数的40．4 % 。发挥了公证

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据成都市调查，

1954 年末经公证的公私经济合同违

约情况一般为20～30 % 。1955 年经公

证的公私经济合同基本都能正确履

行。又如重庆市，1955 年对公证后到

期的788 件公私经济合同进行检查的

结 果，违约的只有17 件，占总数的

2．1 % 。特别是对防止资本家非法活

动，保护国家经济建设，促进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

成，公民间房屋买卖与租赁、继承、赠

与、析产、遗嘱、委托、收养子女、亲属

关系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公证事件增

多，到1958 年，这类公证所占总数的

比 例 由 1955 年 的 8．1 % 上 升 到

59．5 % ，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家庭和睦

和社会安定，进一步推进了公证工作

的发展。1957 年，司法部还先后召开

两次全国性公证工作会议，起草了《公

证条例》，颁发了统一的《公证用纸格

式》及《公证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但

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四川至1959

年，随着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除仅保

留成都市公证处外，其余公证机构也



全部被撤销。公证业务移交人民法院

直接管理后，除办理少数涉外公证外，

国内公证基本停办。1966 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涉外公证业务也基本停办

了。

1974 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

涉外公证工作座谈会后，涉外公证业

务又开始在四川各地中级人民法院逐

步开展起来。至1979 年，四川已有14

个中级人民法院兼办涉外公证事务，

但专职公证人员仅有6 人。据统计，

1974 年～1979 年五年共办涉外公证

事务639 件，公证项目只有出生、死

亡、亲属关系、继承、委托居住等10 多

个。使用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

大、日本、新加坡、巴西、香港等18 个。

申请公证的对象多是华侨、港澳同胞、

外籍华人。使用的目的主要是探亲、定

居和领取养老金等。

二、司法行政机关重建后的四川

公证

1980 年2 月15 日司法部下发了

《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

知》，要求：在继续办好涉外公证的同

时，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对人民群

众的正当要求，要做到有求必应。1980

年3 月5 日，司法部又下发了《关于公

证处的设置和管理体制的通知》。同年

底，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全国司

法行政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全国

各地已成立司法行政机关的市、县都

应相应地逐步成立公证处。四川即于

同年开始重建公证处，并得到不断发

展。

(一)《公证暂行条例》在四川的实

施

1980 年，四川省辖市和县开始相

继建立公证机构，恢复公证制度。1982

年3月8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发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

法规定了公证文书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同年4月13 日，国

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

行条例》，共六章三十条，对公证机关

的性质、任务、作用、业务范围和公证

处的组织与领导、地域管辖、办证程

序、公证收费及公证工作应遵守的原

则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1、公证处的业务 《公证暂行条例》

规定：“公证是国家的公证机关根据当

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

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

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

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公证处

应当通过公证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法

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根据条例规定，四川开展的公证

范围与业务主要有：(1)公证合同(契

约)、委托遗嘱。(2)证明继承权。(3)

证明财产赠与、分割。(4)证明收养关

系。(5)证明亲属关系。(6)证明身份、

学历、经历。(7)证明出生、婚姻状况、



生存、死亡。(8)证明文件的签名、印章

属实。(9)证明文件副本、节本、译本、

影印本与原本相符。(10)对于追偿债

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的，在该

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11)

保全证据。(12)保管遗嘱或其他文件。

(13)代当事人起草申请公证的文书。

(14)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国际惯例办

理其他公证事务。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四川公证的范围由原来的十几项，逐

步发展到40 多项，但主要还是条例上

所规定的14 项。

2、公证处的组织和领导 四川根据

条例规定，公证处设置的原则是：(1)

市、县设立公证处。经省司法厅批准，

县级市、区也可设立公证处。(2)公证

处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公证处之间

没有隶属关系。(3)公证处设公证员、

助理公证员。根据需要，可以设主任、

副主任。主任、副主任由公证员担任。

主任、副主任领导公证处的工作，并且

必须执行公证员职务。主任、副主任、

助理公证员分别由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依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任免。

(4)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被任命为公证

员：经见习合格的高等院校法律专业

毕业生，并从事司法工作、法律教学工

作或者法学研究工作一年以上的；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曾任审判员、检

察员职务的；在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司

法业务工作两年以上；或者其他国家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五年以

上，并具有相当中等法律学校毕业生

的法律知识的；曾任助理公证员职务

二年以上的；经见习合格的高等、中等

法律学校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历

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被任命为助理

公证员。

3．办理公证的程序 四川根据《公

证暂行条例》规定，对当事人办理公证

行为，因为内容各异，具体的要求亦不

尽相同，到公证机关办证一般按下列

程序进行：(1)当事人办理公证，应当

亲自到公证机关提出口头申请，并填

写公证机关制作的申请公证登记表。

如果委托他人代理，代理人应出具有

代理权的委托证书、证件，如当事人不

会写，公证人员可以代写。国家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请办理公证时，代

理人应出具代理权证件等。(2)公证机

关接受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先登记，尔

后进行公证事项的审查，主要是审查

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对真实、

合法的事项予以公证。反之，公证机关

拒绝公证。(3)制作公证书。办理的每

一公证行为，应按司法部统一规定的

公证书格式，认真制作公证书，经审查

无误后，发给当事人以资证明。司法行

政机关或公证机关本身如发现已发出

之公证书有不当或者错误时，应予撤

销。

4．办理公证事务应坚持以下的原则



(1)公证机关证明任何问题，都必须坚

持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公证事项必须真实、合法。

(2)当事人申请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

机关自愿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如果

委托别人代理，必须提供有代理权的

证件。国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申

请办理公证，应该派代表到公证处。

(3)不许公证员办理本人、配偶或本

人、配偶的近亲属申请办理的公证事

务，也不许办理与本人或配偶有利害

关系的公证事务。(4)公证人员在办理

公证事务中，凡遇有国家、集体和个人

秘密事项，应当保密，不得向外泄露。

(5)公证机关对申请人请求办理公证

事务，坚持便民原则。除在公证机关受

理当事人的公证事务外，还应从实际

情况出发，主动走出机关为民办理各

种公证事务。(6)根据我国宪法有关规

定精神，公证机关在办理公证事务中，

除必须坚持以上5 项原则外，还应遵

守使用本国民族文字进行公证的原

则。

5．办理公证的收费标准 四川根据

1981 年2月13 日和1983 年7月4 日由

司法部、财政部两次联合下发的《公证

收费暂行规定》和修改、补充《公证收

费暂行规定》标准收取公证费用。具体

执行收费标准如下：(1)证明出生、生

存、死亡、收养、身份、经历、学历、遗

嘱、遗赠、委托书、亲属关系、婚姻状

况，证明财产分割、产权，证明无法查

明的事实，证明未受或受过刑事处分，

证明法人身份等事项，每项收费5 元。

(2)证明印鉴属实，证明副本、节本、译

本与原本相符等项，每项收费5 元。

(3)证明中外合资企业、国外投资企业

有关协议文书时，每项收费50 元至

100 元。(4)证明商标注册，收费50 元。

(5)证明抚恤金(劳工赠偿金)、劳动保

险金、养老金、子女助学金等项，每项

收费2 元。(6)证明经济合同(契约)

时，标的总额20 万元以下收1‰，不足

5 元的收5 元。标的总额超过20 万元

的部分收0．5‰。(7)证明股票、房屋转

让、买卖时，每次收费5 元。(8)证明财

产继承、赠与，申请人收入金额总数不

满1 万元按2 % 收费，最低收5 元。1 万

元以上，按3 % 收费。(9)证明债权文书

有强制执行效力时，按债务总金额的

1‰收费，最低收5 元。(10)公证译文

本(正本)时，收费2 元。(11)公证文书

(或译文本)副本时，收费2 元。(12)翻

译按3 元收费。(13)保管遗嘱或其他

文件，收费2 元。(14)已受理立卷，中

途撤销的收费2 元。(15)代写与公证

事项有关的文书收费2 至3 元。

1981 年2月13 日，四川省司法厅

和省财政厅分别发文规定：公证收费

的50 % 上交当地财政；其余50 % 中的

20 % 上交省司法厅，20 % 上交市、地、

州司法局，60 % 留公证处。1985 年4 月

14 日，四川省司法厅和财政厅又联合

行文《关于改革公证经费管理办法》，



下发各市、地、州和县(市、区)司法局

与财政部门贯彻执行。该文件规定，公

证收费的10 % 上交当地财政部门，另

外上交省司法厅10 % ，市、地、州司法

局10 % ，县(市、区)司法局15 % ，其余

留作公证处业务费开支。

(二)公证机构与人员。

1980 年10 月10 日，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将公证处移交成都市司法局

领导和管理，随后有14 个县(市、区)

先后建立了公证处，共配有公证人员

27 名(其中干部13)。1981 年全省共建

公证处65 个，配备公证人员99 名，其

中达县、南充地区所辖的26 个县(市)

全部建立了公证处，并配备公证人员

84 名(干部，下同)。为加强公证业务

建设，1982 年3 月至7 月，四川省司法

厅抽调部分军队转业干部和公证干部

203 人(占当时全省公证人员总数265

人的76 % )，到四川省政法干校参加公

证专业短期培训。在培训期间，学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有

关法律、法规及理论，并请永川、达县

地区和成都、重庆市司法局公证处的

同志介绍办证经验。特别是在同年4

月，《公证暂行条例》公布后，各地加快

了公证机构的建立，至年底止，全省共

建有公证处175 个，配备公证人员345

名。1983 年全省共建公证处202 个，配

备公证人员373 名。1984 年全省公证

处已达209 个，配备公证人员494 名

(仅有8 个地处边沿山区的少数民族

县尚未建立公证处)。1985 年全省公

证处又发展到217 个，配有公证人员

533 名，其中有近400 名先后经中央、

省、地(市)三级政法干部学校专业培

训，占公证人员总数的75 % 左右。

1981 年夏，巴中县公证处的公证

员深入到该县罐头厂宣传办理公证，

但“三进三出”而无结果。后他们通过

熟人才打通渠道，当年即为该厂办理

经济合同公证1300 多件。在县司法局

局长庞光国组织指导下，初步总结了

这一经验，使达县地区司法局受到启

发，并为这种“熟人”正式定名为“公证

联络员”，在全地区推广试行。1983 年

5 月24 日，四川省司法厅对他们的做

法以简报形式向全川司法行政机关作

了初步介绍。1984 年，达县地区对试

行公证联络员办法作了进一步总结和

完善，提供了聘任公证联络员的基本

模式。其主要经验是，公证联络员的聘

任条件：(1)思想进步，为人正直，作风

正派。(2)熟悉本单位的业务，有较丰

富的本行业专业知识。(3)掌管本单位

的业务或行政事务。(4)热爱公证工

作。(5)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等，经

征得本人和本单位领导同意，由公证

处发给公证联络员聘任书。公证联络

员的任务；(1)协助公证处宣传公证制

度，解答公证咨询。(2)介绍公证业务，

提供公证信息。(3)协助调查有关公证

事项。(4)协助公证回访，督促履行公

证事项。(5)协助调解公证事项纠纷。



公证联络员协助办证应遵循的原则：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

针，执行国家法律。(2)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责，秉公执法。

(3)工作认真负责，讲求质量和效益。

(4)热情为群众服务，接受群众监督。

(5)恪守公证员职业道德，自觉廉洁服

务。(6)自觉接受公证处的管理、指导

和监督。根据其推荐办证和协助工作

的成绩，给予适当报酬。并组织一定的

业务培训等。这些人多数是厂矿、企事

业单位的业务骨干，具有人熟、地熟、

情况熟的有利条件，且在群众中有一

定的威信，他们的建议一般都能被本

地、本单位的干部、群众所接受。1984

年8 月29 日全国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上，达县地区司法局长王子焕在会上

介绍了聘请公证联络员的经验，邹瑜

副部长号召在全国推广。1984 年，四

川省共有公证联络员1058名。1985 年

又发展到2468 名，另有特约公证员31

名。

(三)公证业务

四川省公证业务，自1959 年撤销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后，仅保留的成都

市公证处至全省司法行政机关重建期

间，仍从事了一些涉外及涉港澳台公

证事务。1980 年3 月，司法部下达了

《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

知》。同年下半年，四川省一些市、县

(市、区)开始重新建立公证机构，挂牌

办公。在一无固定编制，二无专门经

费，三无专门办公用房的艰苦条件下，

公证人员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迎着困

难边建边干，以干促建，积极宣传公证

制度，主动开展业务工作。1980 年全

省办理各项公证事务747 件。

1981 年，为适应四川经济形势发

展需要，涪陵地区和南川、丰都县等司

法局运用发公告、印发张贴宣传材料、

利用有线广播和逢场摆摊设点进行街

头宣讲，以及将公证内容制成挂图、幻

灯片等形式，在城、乡广泛宣传公证制

度，促进了公证业务的开展。当年，全

省办理各项公证事务上升到2752 件，

比1980 年上升2．68 倍。1982 年。四川

省司法厅为宣扬达县地区办证经验，

在省司法厅召开的全省市、地、州司法

局长座谈会议期间于8 月19 日至30

日将达县地区司法局在达县举办的公

证展览又组织在成都市五福村进行展

览，展出图片174 张和34 个公证案例，

组织全省在省政法干部学校进行公证

业务培训的公证业务干部参观学习，

进一步促进了公证业务的开展。如渠

县公证处，学习先进单位艰苦奋斗精

神，办公用房不足，就在走廊办公。巴

中、大竹、邻水县公证处办公条件差，

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当年即办证300

多件。由于广大公证人员的努力，当年

全省办理各类公证事务又上升到

12290 件，比1981 年上升近4 倍。1983

年，办理公证又上升到32998 件，比

1982 年增长近1．7 倍，在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中名列第十二位。1984 年1

月，四川省司法厅在成都召开了全省

公证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上由达县、

南充、成都、重庆、宜宾、眉山、重庆市

沙坪坝区、若尔盖、内江、遂宁和巴中

等13 个地、市、县(市、区)司法局公证

管理科(股)和公证处介绍了几年来开

展办证的典型经验，主要是：依靠各级

党委和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上级

司法行政机关的具体指导；公证要紧

紧围绕为经济建设服务；宣传开道，典

型引路；公证人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坚持真实性与合

法性原则，严格把好审查关；实行重点

回访检查，提高办证效益，增强信誉；

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各种

办证的规章制度；与兄弟公证处通力

合作等十条做法。各地公证处积极推

广上述经验，1984 年公证数又猛增至

91345 件，比1983 年上升1．76 倍，全

年办证总数由全国的第十二位上升到

第九位。公证业务项目由开始《公证暂

行条例》规定的14 项，发展到37 项。公

证主体由公民个人、法人、非法人团

体，发展到个体户、专业户和各种经济

联合体等。公证内容除公民权利义务

方面的公证外，还有产、供、铺、运、加

工承揽、科技转让、合资与集资经营、

干部招聘、劳务、信贷合同、承包责任

制合同等。1985 年，广大公证人员进

一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

务，全省公证业务上升到181554 件，

比1984 年上升98 % ，在全国列为第五

位，仅次于山东、河北、广东、黑龙江四

省。

1980～1985 年共办理各类公证

事务321686 件，共收公证费3225184

元。1985 年11 月9 日，省司法厅公证

管理处组织3 个工作组，分赴成都、乐

山、内江三市的9 个县公证处检查公

证质量。为期1 个月，共查阅公证卷宗

1482 件，其中经济合同公证1071 件，

民事公证411 件。抽样检查结果，办证

好的和比较好的有1342 件，占检查总

数的90．55 % ；手续不完善，证据不齐

全，有一般问题的120 件，占检查总数

的8．1 % ；不真实、不合法的错证20

件，占检查总数的1．35 % 。省厅对检查

情况进行了通报，提出了改进公证工

作作风，提高办证质量的要求与措施，

对以后的办证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促

进作用。



1980～1985 年全省公证工作统计简表

1．国内公证 在四川，国内公证涉

及面很广，从总体上可分为国内民事

权利义务公证和经济合同公证。

(1)民事公证 四川公证机关重

建后至1981 年，民事公证在各项公证

事项中所占的比例甚少。1980 年才办

理3 件。1981 年707 件，仅占全省公证

总数的25．69 % 。其中重庆市公证处

1981 年1 月至5 月共受理民事公证15

件，其中财产继承7 件，收养子女4 件，

订立遗嘱3 件，财产赠与1 件，经审查

事实真实、内容合法签发证明的9 件；

事实不真实，不予办证的1 件；需要进

一步调查后再作决定的5 件。他们通

过实践，总结了经验，主要是：①坚持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

究，慎重处理。②走出办公室，就地审

查核实，既方便群众，又能保证办证的

真实性与合法性。③广泛宣传，取得各

单位的支持。特别是在对收养子女上，

鉴于当时因过去未实行公证制度，遗

留的问题较多，公民要求公证收养关

系的多为成年人，为慎重出具此类公

证，他们还总结了在审查中应注意掌

握的几个问题：①情况是否真实。②理

由是否充分。③内容是否合法。④是

否完全自愿。⑤有无不良企图。⑥有

无抚养和抚育能力。⑦双方是否愿意

履行应尽的义务等，以保证收养公证

的质量。

1982 年，全省民事公证事项达到

4638 件，其中公证收养关系的占较大

比例。鉴于四川省各地在收养子女中

出现借收养顶替安排工作的情况较

多，同年11 月省司法厅与公安厅、省

劳动局发出关于纠正非法收养子女顶

替安排工作倾向的通报，规定：今后收

养子女，必须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收

养条件，并经当地公证处审查签发收

养证明后，才能有效；凡过去收养的子



女，未经公证处证明的，要补充办理证

明。1983 年3月4 日，省司法厅对资中

县司法局《关于办理收养公证中对事

实收养政策的请示报告》作了批复，要

求各公证处认真执行司法部《办理几

项主要公证行为的试行办法》，严格按

照“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精

神，对1977 年1 月1 日以前的事实收

养经当事人申请，公证处查实后应予

承认，补办其公证手续。对1977 年以

后形成的收养关系，应从严掌握，原则

上按司法部的文件精神办理。从而保

证了公证的质量。

1983～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的政策在四川不断深入贯彻

落实，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公证如继承

财产、房屋买卖、委托、赠与、转让、农

村社员宅基地使用权、产权变更、房屋

租赁等公证大量增加，民事公证业务

进一步发展，1983 年全省民事公证事

项发展到16935 件，比1982 年上 升

2．65 倍；1984 年民事公证21547 件，

比1983 年上升27．72 % ；1985 年又上

升到47296 件，比1984 年又上升1．19

倍。

1980～1985 年，全省共办理民事

法律关系的公证事务91126 件，使民

间这些法律行为得到了国家公证机关

的确认和保护，预防了纠纷，减少了诉

讼，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办

理公证的过程也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社

会主义法制和道德的教育过程，帮助

公民提高了积极履行公民相互间的义

务，正确行使自己权利的自觉性，促进

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精神文明建设。

泸州市一退休工人王治国的三个子

女，因财产继承问题平时找其父无理

纠缠，老人身患重病，受其折磨。当三

个子女知道老人决定要立遗嘱请求公

证后，又反复找其父纠缠，险些闹出人

命。公证人员主动登门到老人床前办

理了遗嘱公证，始平息了其三个子女

的无理纠缠，使得老人深受感动。特别

是在办理收养、赡养等项公证中，既严

格把关，又从实际出发，不仅解除了一

些人的后顾之忧，有利于计划生育工

作的开展与落实，且依法保护了一些

孤寡老人和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减

少了社会的负担。重庆市桂花园小学

退休女教师许羡韫，年过七旬，只有一

女在外地工作，其女又不愿将其母接

至身边照顾，生活确有困难。该市待业

青年张为群，其继父对他不好，故长期

流荡在外，思想悲观，曾企图自杀。许

老师见他忠厚肯干，十分同情，便将他

要在身边共同生活与教养，两人相依

为命，如亲母子一般。根据当时的政

策，1981 年3 月许约张为群及其生母

一同到重庆市公证处申办了收养公

证，不仅可避免一起自杀悲剧的发生，

且使许老师老有所靠，许老师及其女

都表示衷心感谢公证处给她家办了一

件大好事。

(2)经济合同公证 1981 年1月，



达县地区14 个公证处即开始办经济

合同公证，至当年8月共办理1015 件，

合同金额达6900 多万元，收公证费

5000 多元。同时，通过实践总结了办

理经济合同公证的一些经验和作法，

在审查经济合同时：①坚持专人阅卷，

集体研究，领导审批。②发现问题，采

取措施，及时纠正。③上下通气，统一

认识，慎重决定。在履约过程中注意：

①回访检查，监督执行。②在可能发生

纠纷时，进行干预，改进和制止。③对

发生一方有履约能力而故意不履行

时，经另一方申请可以证明有强制执

行的效力。④对一般事故和纠纷，应力

求解决在萌芽状态等。对此，司法部于

同年11月17 日转发，介绍了他们的经

验。该年全省经济合同公证即达1421

件，占全年公证总数的51．64 % 。

1982 年，由于广大公证人员坚持

为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学习和推广先

进单位的经验，经济合同公证又上升

到7076 件，比1981 年上升4 倍。

1983 年1 月，四川省司法厅在全

年工作计划中，要求公证工作必须继

续坚持边建边干，勇于实践，把办理经

济合同公证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对

农村生产承包合同、社队企业经济合

同的公证加强试点等，以开创公证工

作新局面。该年4月29 日，达县地区平

昌县公证处即为该县10 个公社60 户

“笼养鸡”示范户同县畜牧局、财政局、

科技协会、公社畜牧站、粮管所签定的

经济承包合同进行了公证，促进了农

村专业户和社队企业生产的发展。

1984 年2 月20 日司法部将他们的经

验又以第五期《简报》通报全国。特别

是1983 年各地司法局和公证处，开始

普遍采取公证与律师相配合，在律师

帮助企业单位审查合同时，积极建议

当事人申办公证，其他司法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也主动配合，在公证处人员

不足的情况下，由司法局统一调配人

力协助办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配合，

公证人员主动上门宣传交换意见和建

议召开有关经济部门的联席会，疏通

渠道，获得支持等措施，使1983 年经

济合同公证又上升到15337 件，占全

年公证总数的46．48 % ，比1982 年上

升1．16 倍。

1984 年伊始，凉山彝族自治州喜

德县公证处，广泛开展办理农村土地

和各类开发性生产承包合同公证的宣

传与办证业务，至同年7 月31 日即取

得了办证21833 件的成绩。9月3 日至

5 日，四川省司法厅在喜德县召开全

省农村经济合同公证现场经验交流

会，出席会议的有市、地、州司法局长

和部分县(市、区)公证处主任等161

人。会上由喜德县司法局长王保立和

中共喜德县两河区委书记勒格拉，以

及专业户代表卢世成等介绍了《坚持

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服务，全面开展

农村土地和开发性生产承包合同公

证》等经验后，在全省普遍推广，进二



步促进了全省经济合同公证的大发

展。全年共办经济合同公证67883 件，

占全年公证总数的74．31 % ，比1983

年上升3．42 倍。

1985 年8 月7 日至10 日，四川省

司法厅在达县召开全省公证工作会

议，会上重点交流一年多来全省开展

城乡经济合同公证工作的经验，研究

公证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和经

济建设服务的措施。由于广大公证人

员进一步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全年

经济合同公证事务再次上升到132625

件，占全年公证总数的73．04 % ，比

1984 年上升95．38 % 。

经济合同公证的不断发展，为四

川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

经济合同公证后，其履约率普遍提高。

据一些地区的调查，前几年未经公证

的经济合同履约率一般在50—70 % 。

1984 年统计，全省经济合同经公证后

履约率一般达到了95 % 左右。其中成

都、南充、内江、绵阳、乐山等市、地的

履约率占98 % 以上。1985 年，平昌县

办理的经济合同公证后的履约率达到

99．6 % 。威远县1984 年到期的26 件计

17．4 万元的贷款合同，由于经过公

证，其履约率达到了100 % 。二是经济

合同公证后，在公证人员帮助下，加强

了企业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广大公

证人员帮助企业严格合同执行的管

理，纳入法律监督的轨道，增强企事业

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了经济效益。资中县“十月汽车

队”，有汽车19 辆，职工135 人，固定资

产30 多万元，每月需要交纳税款、发

放工资15000 元。由于过去内部经营

管理不善，长期亏损，欠债32 万余元，

工资发不出，职工意见大，企业面临倒

闭危险。实行企业承包后，承包人与主

管部门县交通局签定了《经营承包合

同》，申办公证后，在公证人员的指导

下，承包人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开辟

了新的生产门路，合同执行两个月即

使车队生产经营秩序走上了正轨，产

值达到126000 多元，除按合同偿付支

出外，盈利7000 多元，改变了这个车

队的亏损面貌。遂宁县曾先后三年修

建涪江防汛大堤，国家年年投资，却年

年不能按时竣工合龙，损失数十万元。

1983 年，工程指挥部吸取教训，在与

施工单位签定修堤合同时，办理了公

证。在公证人员的协助下，用法律手段

加强工程管理，不仅提前完工，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还为国家节约投资32 万

元。三是揭露和制止了一些利用经济

合同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了国

家利益和集体、个体企业的合法权益。

经济合同经公证审查，对内容不真实、

不合法的合同拒绝公证，避免了一些

违法合同和假合同的产生。同时还揭

露了少数单位与个人利用经济合同买

空卖空、转手渔利、投机诈骗的犯罪行

为，有力地配合了打击经济领域中的

犯罪活动。据1981～1985 年的不完全



统计，全省共揭露和制止违法合同和

假 合同300 多起，避免经济损失达

5．57 亿元。重庆市沙坪坝区公证处，

1984 年11 月通过审查经济合同，及时

揭露出谢仕智等人与四个单位和一家

专业户签订了代购代销381 辆汽车，

价值840 万元的假合同，为这些单位

避免了10 多万元(骗取定金)的经济

损失。内江县公证处，1983 年7月在办

理“阴文章汽车队”成立的公证时，审

查发现其雇用人员、运输费金额以及

阴本人的现实表现等，均不符合国家

政策与法律规定，且发现其一些违法

犯罪活动，在拒绝公证的同时，移交给

了公安机关查处。

2．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 1980 年四

川省司法行政机关重建后，便积极开

展了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该年全省

共办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744 件，占

办证总数的99．5 % 。1981 年共办涉外

及涉港澳台公证624 件，占办证总数

的22．6 % 。申办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

的当事人主要是华侨、侨眷、港澳同

胞，出国人员和现居住在四川省的外

国人，以及对外有经济贸易关系的四

川省法人和外国法人组织等。主要是

办理出国、定居、探亲、继承、自费留学

和向国内邮寄生活费等方面所需要的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出生、财产继承、

无刑事制裁、职务、声明、印鉴、签名属

实、学历、资历、收养子女、技术执照等

十多项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公证证

明。

1982 年，广大公证人员积极为经

济建设服务，其中涉外及涉港澳台企

业的经济合同公证开始增多，主要是

为涉外及涉港澳台经济活动办理委托

书、法人身份、营业执照、产品质量、劳

务输出、建筑工程承包、商标注册、投

标、外贸合同等项涉外及涉港澳台经

济合同公证证明。该年全省共办涉外

及涉港澳台公证576 件，比1981 年下

降7 % 。1983 年共办理726 件，比1982

年上升26．04 % 。1984 年上升到1915

件，比1983 年上升1．63 倍。1985 年

1633 件，比1984 年下降15 % 。

1980～1985 年，全省共办理涉外

及涉港澳台公证6218 件。通过涉外及

涉港澳台公证的办理，不仅维护了国

家利益，而且维护了我国公民、华侨、

侨眷和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激发了

他们的爱国热情，对巩固和发展建设

祖国的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成

都市公证处1981 年为中国四川省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多次办理经营证

书、公司组建条例、技术能力证明、委

托书等公证，供该公司在国外设立办

事机构及工程投标等使用后，使该公

司及时在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等国

家设立了办事机构。从1981～1985

年，这些机构已在12 个国家参与了投

标，中标5 个，所中标的达9300 多万美

元，派出工程技术人员1000 余人投入

生产。同时，还与11 个国家签订了承



包工程、联合开办餐馆等合同。1983

年，重庆市公证处受理的重庆市工商

局用于收回属原宝元通公司所有的香

港宝星纱厂权的公证申请，因我有关

部门已向港英法院起诉，法院将近日

开庭，要证甚急。在重庆市公证处全处

同志通力合作下，通过查阅大量档案

资料和有关部门调查，证明其事实真

实、合法后，只用两天时间就出具了公

证书。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收回价值人

民币两亿多元的财产。该处在办理一

起我国驻法国使馆发来的《关于四川

外语学院教授肖子凤的法国妻子要求

协助办理财产》事的公证事项中，公证

人员登门到肖教授家办理，认真负责，

使这位因战争与亲人中断联系30 余

年的老教授，为其妻子办理了“委托

书”，及时发往国外，避免了肖的财产

损失，保护了我国公民在国外的合法

权益。从1980～1985 年，全省通过涉

外公证共调回非贸易外汇(折合人民

币)459821 元，支援了四川的经济建

设。

民事公证事项分类统计



经济公证事项分类统计



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事项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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